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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

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山

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资

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

数据，引自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

出具的 2024 年度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山东省鲁

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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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4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2 鲁信 Y1（以下简称

“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85590.SH 

债券简称 22 鲁信 Y1 

债券名称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期限 3+N（年） 

发行规模（亿元）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6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

利率情况（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

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2 年 03 月 21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

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报告期付息日 2024 年 03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 

担保方式 无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 /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 / AAA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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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发生变更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朱武祥等 25 人职务任免

的通知》（鲁国资任字

[2021]4 号），朱武祥、孙

中辉、孙国茂不再任公司

外部董事。 

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孙富军等同志任职的通

知》（鲁财任[2023]1

号），委派孙富军、刘德

华、赵辉为公司外部董

事。 

调整后，公司董事会成员

分别为陈秀兴、王飚、范

宗杰、荣刚、孙富军、刘

德华、赵辉、刘梅。 

受托管理人通过监测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

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

管理人已及时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下属子公司山东

省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重大投资 

根据公司战略部署及发展

需要，发行人下属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金融资产”）受让 150

亿股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丰银

行”）股份。受让后，山

东金融资产将合计持有恒

丰银行 518.38 亿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46.61%。 

本次交易将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受托管理人通过监测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

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

管理人已及时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变更 

因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内

部分工调整，赵子坤任公

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荣刚不再任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人。 

受托管理人通过监测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

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确认该重

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

管理人已及时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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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非融资担保服务；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4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76,886.58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516,375.18

万元。2024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244,015.54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0,937.71

万元。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4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资产总计 17,579,818.67 19,092,927.79 -7.92 

负债合计 9,580,320.38 11,264,460.24 -14.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99,498.29 7,828,467.55 2.1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192,799.71 6,070,289.74 2.02 

营业收入 876,886.58 1,158,176.84 -24.29 

营业成本 516,375.18 674,306.93 -23.42 

营业利润 244,015.54 299,866.65 -18.63 

利润总额 235,835.43 288,156.03 -18.16 

净利润 200,937.71 239,610.66 -16.1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5,949.49 155,740.88 -1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26.40 1,061,885.75 -93.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09.67 -138,992.3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2,779.25 -894,466.36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8,835.02 31,168.97 -1,892.92 

资产负债率（%） 54.50 59.00 -7.63 

流动比率 1.24 1.35 -7.98 

速动比率 1.19 1.31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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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158,176.84 万元和 876,886.58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39,610.66 万元和 200,937.71

万元。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61,885.75 万元和 64,226.40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

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中信建投证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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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22 鲁信 Y1 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1、资信维持承诺；2、救济措施。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85590.SH 22 鲁信 Y1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

将按照证券登记机

构的有关规定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证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在发行

人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

一次，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

为 2023 年至 2025 年的 3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在

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

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发

行人公告的《递延支付利

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

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 

3+N(年) 

若在本期债券的

某一续期选择权

行权年度，发行

人选择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则该

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即为本期债券

的兑付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偿付资金，未发生发行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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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代码 

债券 

简称 

报告期

内本息

偿付情

况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设置情

况 

报告期

内发行

人续期

选择权

执行情

况 

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选

择权设置情况 

报告期

内递延

支付利

息选择

权执行

情况 

报告

期内

强制

付息

情况 

可续期

公司债

券是否

仍计入

权益 

18559

0.SH 

22 鲁

信 Y1 

发行人

已于

2024

年 03

月 21

日按时

完成上

年度付

息兑付

工作 

本期债券品种一以每 3 个

计息年度为 1 个重新定价

周期，在每个重新定价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

本次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

期（即延长不超过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

到期全额兑付本次债券。

本期债券品种二以每 5 个

计息年度为 1 个重新定价

周期，在每个重新定价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

本次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

期（即延长不超过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

到期全额兑付本次债券。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的行使

不受次数的限制。发行人

将于本次约定的续期选择

权行使日前至少 30 个交易

日，披露续期选择权行使

公告。若行使续期选择

权，发行人将在续期选择

权行使公告中披露：（1）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2）债券期限的延长时

间；（3）后续存续期内债

券的票面利率或利率计算

方法。若放弃行使续期选

择权，发行人将在续期选

择权行使公告中明确将按

照约定及相关规定完成各

项工作。 

无 

本次债券附设发行人递

延支付利息选择权，除

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本次债券的每个付息

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

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

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

息或其孳息推迟至下一

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

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

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

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

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

行为。发行人决定递延

支付利息的，将于付息

日前 10 个交易日发布

递延支付利息公告。递

延支付利息公告内容应

包括但不限于：（1）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2）本次利息的付息

期间、本次递延支付的

利息金额及全部递延利

息金额；（3）发行人

关于递延支付利息符合

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约定的声明；（4）受

托管理人出具的关于递

延支付利息符合递延支

付利息条件的专项意

见；（5）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关于递延支付利

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专项意见。 

无 无 是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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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照相关要求发布临时报告。详情请

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其他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

增信措施有关的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度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30 日 


